
 

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

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告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

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： 

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： 

如财务报表附注（九）所述，中科健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合并

净资产为-122,384万元，已严重资不抵债，存在多项巨额逾期借款、

对外担保，面临多项诉讼、部分资产被查封或冻结，生产经营规模萎

缩。经债权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申请，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裁定对中科健公司自2011年10月17日起进行重整。截止审计

报告日，中科健公司仍处于重整期间，管理人尚未向人民法院和债权

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

实上述重整能否有效改善中科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因此我们无法

判断中科健公司继续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适当。 

董事会专项说明： 

公司债权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广西新强”）于

2010年12月31日再次以公司面临巨额债务、主业停滞、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等诸多原因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深中院”）提出申

请，要求深中院对本公司进行重整。2011年10月8日,深中院依法受理

了广西新强申请本公司重整一案。2011年10月17日，深中院作出

（2011）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-2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自2011年

10月17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，并指定北京市金杜（深圳）律师事务

所、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。同时，深中院还

作出（2011）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号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自行管理

财产和营业事务决定书》，批准本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

产和营业事务。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

 

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管理人随即启动了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

作，本次债权申报工作已于2011年12月5日截止,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于2011年12月16日上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

召开, 公司破产重整案的债权申报工作业已结束。目前，破产重整工

作正在积极推进，公司将通过重整解决债务危机，在完成债务重组的

基础上，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，注入优质资产，以恢复公司的持续经

营能力及盈利能力，实现公司良性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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